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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及及及中華電視股份中華電視股份中華電視股份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申請審議申請審議申請審議申請審議 ARCO就無線電視台每年度使用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就無線電視台每年度使用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就無線電視台每年度使用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就無線電視台每年度使用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 

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案案案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 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 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 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 

˙無線電視台「錄音著作」及「視

聽著作」公開播送費率 

 

ㄧ、類比無線電視台(88年公告) 

   (ㄧ)營利性頻道： 

1. 採廣告營收比例制： 

每年之權利金係依前一

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

分之0.63計算。 

2. 採年金制：每年之權利金

為3,000,000元整。 

(二)非營利性頻道： 

依前述營利性頻道之收費

標準之1/4計價收費。 

 

˙無線電視台「錄音著作」及「視

聽著作」公開播送費率 

 

ㄧ、類比無線電視台(88年公告) 

 

 

 

 

 

(刪除) 

 

 

 

 

 

 

 

 

 

 

 

101年7月1日起我國無線電視的

類比訊號全面關閉並全面轉換成

數位化訊號，ARCO原於88年公告

之類比無線電視台相關費率應一

併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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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 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 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 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 

二、數位無線電視台(94年公告) 

  (ㄧ)營利性頻道： 

1. 採廣告營收比例制： 

每年之權利金係依前一依前一依前一依前一

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

分之分之分之分之0.63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惟每頻道

最低繳付金額不得低於

750,000元。 

2. 採年金制：每年之權利金

為3,000,000元整。 

(二) 非營利性頻道： 

依前述營利性頻道之收費

標準之1/4計價收費。 

 

二、數位無線電視台  

(一). 營利性頻道： 

1. 每年之權利金係依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

度廣告度廣告度廣告度廣告收入淨額扣除收入淨額扣除收入淨額扣除收入淨額扣除「「「「銷銷銷銷

貨折讓貨折讓貨折讓貨折讓」」」」與與與與「「「「廣告佣金成廣告佣金成廣告佣金成廣告佣金成

本本本本」」」」後後後後之之之之千分之千分之千分之千分之0.63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2. 採年金制：每年之權利金

為3,000,000元整。 

(二). 非營利性頻道： 

依前述營利性頻道之收費標

準之1/4計價收費。 

 

 

ㄧㄧㄧㄧ、、、、刪除最低應繳金額刪除最低應繳金額刪除最低應繳金額刪除最低應繳金額 

(ㄧ)最低應繳金額之規定不符使

用者付費之精神。 

(二)錄音著作的創造性較音樂著

作為低，管理音樂著作之集體管

理團體尚且沒有公告最低應繳金

額之費率規定，錄音著作之授權

費率更不可有此不合理規定。 

(三)廣告市場與電視台營收現況

係跟隨經濟情勢起伏變動，類似

規定最低應繳金額之公告價格，

實昧於經濟現況與市場趨勢。 

 

二二二二、、、、費率計算基準不當擴大費率計算基準不當擴大費率計算基準不當擴大費率計算基準不當擴大    

以前一年度廣告營收數額計算並

不合理，因各電視事業之年度廣

告營收數額並非全為各電視事業

之實際廣告收入，其中「銷貨折

讓」及「廣告佣金成本」兩項目

雖於帳面上計入年度廣告營收，

 *ARCO修正費率(104/5/4函復) 

 數位無線電視台  

(一)營利性頻道： 

1. 每年之權利金係依前一年度依前一年度依前一年度依前一年度

全年總收入減掉全年總收入減掉全年總收入減掉全年總收入減掉「「「「15%15%15%15%廣告佣廣告佣廣告佣廣告佣

金金金金、、、、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權利金收入及權利金收入及權利金收入及權利金收入及

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後後後後餘額餘額餘額餘額之之之之0.0.0.0.25252525%%%%計計計計

算算算算。 

2. 採年金制：每年之權利金為

3,000,000元整。 

(二)非營利性頻道： 

    依前述營利性頻道之收費標 

    準之1/4計價收費。 

 

ㄧㄧㄧㄧ、、、、同意刪除權利金設下限規定同意刪除權利金設下限規定同意刪除權利金設下限規定同意刪除權利金設下限規定    

二二二二、、、、費率計算基準調整費率計算基準調整費率計算基準調整費率計算基準調整    

(ㄧ)比照MÜST、MCAT、TMCS之無

線電視台經審議後之費率(附件

1)，修正為以全年度總收入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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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 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 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 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 

但實際上均須折讓及退佣，使實

際上各電視事業之年度廣告營收

數額並不包括此兩者，ARCO 費率

計算方式將權利金之計算基準不

當擴大，應予以檢討並扣除上述

兩者「銷貨折讓」及「廣告佣金

成本」於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外。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104/5/12104/5/12104/5/12104/5/12就就就就    ARCOARCOARCOARCO    回復回復回復回復    

    所提所提所提所提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ㄧ)同意刪除權利金下限。 

(二)ARCO所管理者為錄音著作及

視聽著作，與MÜST、MCAT所管理

之音樂著作性質顯不相同，無法

比附爰引。 

(三)所提建議費率公式就現行費

率大幅變動及調升，卻無充分完

整論理，難以認同。 

 

15%廣告佣金減權利金收入、租金

收入及利息收入後之餘額作為費

率基準。 

(二)申請人經營的頻道數已非早

期的單一台，近年經營類型更增

加了冠名節目或頻道直接插播購

物時段，也允許企業購買節目時

段行銷商品，故考量申請人產業

規模與音樂利用情形，本會宜有

調整無線電視台費率之必要，以

符申請人經營現況。 

(三)本會所管理之錄音及視聽著

作，性質上多屬國內流行音樂之

主流歌曲，且與MÜST所管理著作

曲目重疊性甚高，但對照國內其

他集管團體實際授權收費金額

(附件2)，甚至不及MÜST所收金額

之1/3，可見本會所收取的商業無

線電視台權利金，長期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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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錄音著作錄音著作錄音著作錄音著作 

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之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之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之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之「「「「網路同步播送網路同步播送網路同步播送網路同步播送」」」」案案案案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利用人申請審議項目 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 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 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 

公開傳輸 

（一）網路同步播送 

(Simulcasting) 

按傳統廣播頻道的授權金額，收

取同額之附加權利金。 

 

 

公開傳輸 

（一）網路同步播送 

(Simulcasting) 

1. 實體電臺於網路之同步播送

不應另收取公開傳輸費。 

2. 應該針對「純網路電台」和

「網路僅係電台的同步播送

工具」加以區分。 

 

 

 

 

 

 

 

 

    

一一一一、、、、不應另收取公開傳輸費不應另收取公開傳輸費不應另收取公開傳輸費不應另收取公開傳輸費    

（一）網路同步播送廣播電台節

目對聽眾而言，只是收聽工具的

不同選擇，不能與純網際網路電

 

 

 

 

 

 

 

 

 

一一一一、、、、    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係獨立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係獨立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係獨立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係獨立

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    

（一）申請人所稱重複收費，應

屬認知錯誤，依智慧局 101 年 10

月 17 日智著字第 10116005010 號

＊＊＊＊ARCOARCOARCOARCO提出提出提出提出修正費率修正費率修正費率修正費率

（（（（104/01/29104/01/29104/01/29104/01/29函函函函））））：：：：    

公開傳輸 

（一）網路同步播送 

(Simulcasting) 

電臺當年度公開播送授權金

額總額之三分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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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播公會於 103 年 9月 9日申請書中說明，係根據 AC Nielsen2014 年調查結果，以網際網路收聽廣播節目的聽眾比率約占廣播收聽人口數的 9%；該會復於 104年 3月 12 日補充說明函中表示「根據 ACNielsen 收聽率調查公司曾做過的調查結果顯示，以網際網路收聽廣播節目的聽眾比率約占廣播收聽人口的 14%」。 
2
 MÜST 經本局審定使用報酬率「營利性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之同步播送：依該年度實體廣播電臺公開播送授權金總額之三分之一為計算，最高不得逾新臺幣 15,000 元。」     
 

台等而視之。1 
（二）廣播電台並未於網路上提

供節目或音樂下載，且電臺亦未

增加額外經濟上收益，加上網路

與頻道同步播出並無重製問題，

若再收取公開傳輸費率，不啻形

成重複收費的不合理現象。 

（三）本會曾與 ARCO 協商二次，

ARCO 堅持依傳統廣播頻道授權金

額之十分之ㄧ收取公傳費用。 

 

二二二二、、、、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ARCOARCOARCOARCO 要求比照要求比照要求比照要求比照 MÜSTMÜSTMÜSTMÜST「「「「營營營營

利性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利性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利性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利性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

之同步播送之同步播送之同步播送之同步播送」」」」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 2222    
（一）錄音著作與音樂著作之創

作度比較，錄音著作創作性較低， 

ARCO 要求比照 MÜST 費率並無道

函之內容(如附件 1)已說明在案。 

（二）申請人之前與 ARCO 所簽訂

之授權契約，僅止於公開播送，

未含有同步播送之權利，現增加

授權範圍，須另行簽約支付使用

報酬。 

（三）原電台的收聽人口透過網

路同步播送，已沒有地區限制，

對於收聽人口勢必有一定增加。 

 

二二二二、、、、    原協商結果被推翻原協商結果被推翻原協商結果被推翻原協商結果被推翻，，，，主張比主張比主張比主張比

照照照照 MÜSTMÜSTMÜSTMÜST 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率    

（一）近年來 ARCO 與廣播電台業

者洽談授權，並未依照公告費率

收取權利金；自民國 100 年起，

ARCO 即與廣播公會、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民營廣播電台聯合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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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資料因涉及電臺商業秘密，不列入本次會議資料供參。 

理。 

（二）公開傳輸費率不應以公開

播送費率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

廣播電台公開播送因發射功率涵

蓋範圍不同，各電台節目內容有

不同的影響力，因此在公開播送

費率有所區別。然而網路上節目

無論出自任何單位，彼此的競爭

條件均相同，公開傳輸費率自不

應有所差別。 

（三）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係屬

不同媒體的使用行為，兩者費率

制定應予切割。 

 

三三三三、、、、電台經營困境電台經營困境電台經營困境電台經營困境    

廣播市場急遽變化，產值下降，

電台經營陷入困境，費率審議應

考量經營現況，訂定合理費率。 

聯會）洽商網路同步播送授權，

經雙方協商後簽訂網路同步播送

之授權契約，以去(103)年度為

例，即有 36家電台與 ARCO 簽有

網路同步播送之授權契約。3 
（二）ARCO 係考量目前市場中各

廣播電台營業規模不一，故不擬

採通案定額收費；而仍以廣播公

開播送原費率為基礎，實已考量

了電台經營困境，經雙方同意後

暫時議定網路同步播送授權金。 

（三）原協商結果應視為被申請

人推翻，爰提出修正廣播電台同

步播送之報酬率標準，參照智慧

局審定 MÜST 之費率，調整為「電

臺當年度公開播送授權金額總額

之三分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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